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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 

解除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为公司“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之部分非公开

发行的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44,927,53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06%；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广东宝丽华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2、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9 年 5 月 9 日。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为公司“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为“本

次发行”）之部分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广东宝丽华集团

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871 号）核准，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向广东宝丽华集团有限公司、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深圳市综彩绿色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富邦恒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9 名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449,275,362股，发行价格为6.90元/股。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3,099,999,997.8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34,981,997.80 元，募集资金净额 3,065,018,000.00 元。本

次募集资金已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资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6）京会兴验字第 03020004 号】。新增股份 449,275,362 股已于 2016 年

4 月 26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控股股东广东宝丽华集团有限公司所认购的

股票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其在本次发行中认购的股份；其余

发行对象所认购的股票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其在本次发行中

认购的股份。 

2016 年 6 月 3 日，公司实施了 2015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 2016 年公司非

公开发行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总股本 2,175,887,86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00 元（含税），共计分配利润 435,177,572.40 元，剩余未分配

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本次不送红股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权益分派

实施后，控股股东广东宝丽华集团有限公司所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股数不

变。 

2017 年 7 月 12 日，公司实施了 2016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 2016 年末公司

总股本 2,175,887,86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33元（含税），

共计分配利润 71,804,299.45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本次不送

红股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权益分派实施后，控股股东广东宝丽华集团

有限公司所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股数不变。 

2018 年 6 月 21 日，公司实施了 2017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 2017 年公司总

股本 2,175,887,86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30 元（含税），

共计分配利润 65,276,635.86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本次不送

红股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权益分派实施后，控股股东广东宝丽华集团

有限公司所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股数不变。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确认，本次解

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9 年 5 月 9 日（星期四）。 

2、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44,927,536 股，占公司本次解除限售前无限

售条件股份的比例为 2.20%：占公司总股本 2,175,887,862 股的比例为 2.06%。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1 名，证券账户总数为 1 户。 

4、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单位：股 

 



 

三、本次解除限售后公司的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份股量 持股比例 股份数量 持股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36,692,717 6.28% -44,927,536 91,765,181 4.22% 

1、国家持股      

2、国有法人持股      

3、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44,927,536 2.06% -44,927,536 0 0 

4、境内自然人持股      

5、境外法人持股      

6、境外自然人持股      

7、内部职工股      

8、高管股份 91,765,181 4.22% 0 91,765,181 4.22% 

9．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2,039,195,145 93.72% +44,927,536 2,084,122,681 95.78% 

1．人民币普通股 2,039,195,145 93.72% +44,927,536 2,084,122,681 95.78% 

2．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3．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4．其他      

三、股份总数 2,175,887,862 100% 0 2,175,887,862 100% 

 

序号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称 

所持限售

股份数量 

质押、冻结 

股份数 

本次解除限

售股份数量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 

占公司解除限售前无

限售条件股份的比例 

本次解除限售

股份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 

1 
广东宝丽华集

团有限公司 
44,927,536 0 44,927,536 2.20% 2.06% 

合计 44,927,536 0 44,927,536 2.20% 2.06% 



四、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东所作出的承诺及承诺履行情况 

（一）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广东宝丽华集团有限公司所作出的各项承诺

及承诺履行情况如下： 

承诺人 承诺事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广东宝

丽华集

团有限

公司 

避免同业

竞争承诺 

“（1）承诺人现在及将来均不以控股、联营、合营、合作或

者其他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与宝新能源相同、

相类似的业务或构成竞争的业务；也不会协助、促使或代表任

何第三方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宝新能源业务范围相

同、相似或构成竞争的业务。 

（2）如承诺人未履行或未及时履行上述承诺，则： 

①由宝新能源及时、充分披露承诺人未履行或未及时履行相关

承诺的事实及具体原因； 

②由承诺人及时作出合法、合理、有效的补充承诺或替代性承

诺，以最大可能保护宝新能源及其投资者的权益； 

③承诺人因未履行或未及时履行相关承诺所获得的收益归宝

新能源所有； 

④承诺人未履行或未及时履行相关承诺导致宝新能源损失的，

由承诺人依法赔偿宝新能源的损失。 

(3)承诺人作为宝新能源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期间，上述承诺

持续有效。” 

2015/6/3 — 正在履行 

股份减持

承诺 

在认购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总数 10%的基础上，公

司控股股东广东宝丽华集团有限公司承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未来十二个月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015/7/9 2016/7/8 履行完毕 

认购股票

承诺 

“承诺不参与非公开发行定价的市场询价过程，但接受市场询

价结果并与其他投资者以相同价格以现金方式认购，认购比例

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总数的 10%，并自上述新增股份发行

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其所认购的股份。” 

2015/11/6 2016/4/8 履行完毕 

认购股票

限售承诺 

 “(1)同意自宝新能源本次发行结束之日（指本次发行的股份

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本次认购的股份，并委托

宝新能源董事会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申请对上述认购股份办理锁定手续，以保证持有的上述股份

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2)保证在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承诺时，赔偿其他股东因此而

遭受的损失。如有违反承诺的卖出交易，将授权登记结算公司

将卖出资金划入上市公司账户归全体股东所有。 

(3)声明：将忠实履行承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016/4/26 2019/4/25 履行完毕 

 



（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广东宝丽华集团有限公司严格履行了所作出的各

项承诺，承诺期限内无违反该承诺的情形，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

股上市流通的情形。 

（三）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广东宝丽华集团有限公司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

司资金的情形，公司也不存在对其违规担保的情形。 

五、公司控股股东对其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处置意图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人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广东宝丽华集团有限公司。广

东宝丽华集团有限公司暂无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

价交易系统出售本次解除限售流通股。 

如广东宝丽华集团有限公司计划未来减持上述解除限售流通股，将严格遵守

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

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为公司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公司本次 2015 年度非

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宝新能源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份解

除限售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

则》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解除限

售的股份数量、上市流通时间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

持有人严格遵守了非公开发行股票时做出的股份锁定承诺。 

安信证券对宝新能源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

通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上市公司新发行的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申请表》； 

2、《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

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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